渝水办会〔2010〕21号

重庆市水利局
转发水利部关于举办水利工程
项目法人培训班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利（水务、农机）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水利部办公厅《关于举办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培训班的通知》（办建管函〔2010〕63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通知要求，认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。
列入今年《全国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》的16个区县、44座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法人的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必须参加培训，其他水利工程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培训。参加重庆培训人员请于9月26日以前、参加海口培训人员请于11月8日以前报水利部的同时，报市水利局水利处（联系人：易星；联系电话：89079022）、基建处（联系人：李清洪；联系电话：89079025）备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九月一日

水利部办公厅

关于举办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培训班的通知

办建管函〔2010〕636号

主送：（略）

为全面提高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，按时完成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，推进全国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的实施，根据《关于印发2010年面向水利行业举办的培训班计划的通知》（办人事〔2010〕47号）的工作安排，我部决定委托水利部水利建设与管理总站在重庆市、海口市举办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要培训内容

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有关法规，项目法人责任制的实施，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程序管理、招标投标管理、合同管理、质量管理、安全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工程验收及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技术介绍等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各地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及其他水利工程项目法人的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和管理人员。

三、培训费用

培训费用为1560元/人（含资料费）。学员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
四、培训时间、地点和报名

培训班共举办两期，第一期于2010年10月在重庆市举办，第二期于2010年11月在海口市举办。请各单位将本辖区参加培训的人员报名表（见附件）发送至相应报名邮箱，项目法人也可直接报名。

（一）重庆培训班

1．时间：2010年10月10日至15日（10月9日报到）

2．地点：重庆蓝箭宾馆（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大路村85号，电话：023—67892999）

3．报名邮箱：peixun2@mwr.gov.cn

4．报名截止日期：2010年9月28日

（二）海口培训班

1．时间：2010年11月20日至25日（11月19日报到）

2．地点：海口丽华大酒店（海南省海口市凤翔路158号，电话：0898-65929888）

3．报名邮箱：peixun3@mwr.gov.cn

4．报名截止日期：2010年11月10日

五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彤  刘秀英

电话：010—63204344  63204331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单位及时通知有关工程的项目法人，认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。

（二）报名成功后会收到含有乘车路线的回复邮件。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培训的人员，请及时电话告知联系人。

（三）由于受到宾馆食宿和会场等条件限制，根据报名实际情况，报名截止日期可能提前。培训班不接待学员家属和当期未报名人员。

（四）培训结束后，将在考核合格学员的《水利行业培训证书》上予以登记。需办理《水利行业培训证书》的学员，请提前准备近期小2寸免冠彩色照片1张。

附件：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培训班报名表
附件：
水利工程项目法人培训班报名表（    班）

单位：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固定电话：         移动电话：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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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．建设项目尚未组建项目法人的，项目法人名称请填写学员的工作单位。

2．本表可在水利建设与管理信息网（http://jsgl.mwr.gov.cn）下载。
主题词：水利  行政事务 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△  培训  通知

  抄送：市水投集团。
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9月2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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